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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.05.17 一百零五學年度第四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本刊為純學術性刊物，以弘揚中華文化，促進學術研究為宗旨，發表中文系所涉

範圍內之學術論文及書評。 

二、本刊為季刊，每年三月、六月、九月、十二月出刊。全年收件，園地公開，歡迎

海內外學界人士投稿。 

三、本刊稿件限中文撰寫。 

四、本刊設編輯委員會，處理集稿、審稿、編印及其他出版相關事宜。來稿經編輯委

員會初審通過者，每篇至少送請兩位學者專家審查，審查採雙匿名制。通過刊登

之稿件，編輯委員會得視各期稿件多寡，調整其刊登時間；每位投稿人每期限投

一篇，一年內（四期）以刊登一篇為限。無法刊出之稿件恕不退還，請自行保留

底稿。 

五、來稿以一萬字至三萬五千字（含註解）為限。 

六、編輯委員會得就審查意見綜合討論議決，要求撰稿人對其稿件作適當之修訂。本

刊責任校對亦得根據「撰稿格式」作適當之校正。 

七、來稿刊登後，致送本刊二本、抽印本五十份，不另致酬。 

八、來稿以未曾出版者為限，同一文稿請勿同時分投至國內外其他刊物；學位論文及

網路文章請勿投稿。 

九、來稿請標明中英文篇名、中英文姓名，及五百字以內之中英文提要、五個以內之

中英文關鍵詞、引用書目（中文書目另需擇要英譯至少十種），並請務必依本刊

「撰稿格式」寫作，以利作業。「撰稿格式」詳另附。 

十、來稿請註明作者所屬學校、機構及職稱，並附通訊地址、電話、傳真或電子郵件

等聯絡資料。 

十一、本刊著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，本刊則享有著作財產權；日後除作者本人將其個

人著作集結出版外，凡任何人任何目的之重製、轉載（包括網路）、翻譯等皆須

事先徵得本刊同意，始得為之。 

十二、來稿請勿發生侵害第三人權利之情事。發表人須簽具聲明書，如有抄襲、重製

或侵害等情事，概由投稿者負擔法律責任，與本刊無關。 

十三、來稿請提供以 word 或 pdf 檔儲存之電子檔案及列印之文件稿三份（姓名資料

另紙書寫）。經審查通過刊登後，需簽署著作授權同意書兩份，逕寄本刊編輯委

員會，一份由本刊編輯委員會留存，一份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留存。 

十四、來稿請寄：臺北市 106 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∕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∕《臺

大中文學報》編輯委員會。本刊電子郵件信箱：lintm@ntu.edu.tw。 

 


